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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教 育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案，謹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十二所社區大學收、退費項

目及方式原係依據臺北市政府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一

日府法三字第０九六三一六五０三００號令發布之

臺北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十條授權訂定之

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下稱收退費基準)辦

理。惟本市業以一０一年六月十一日府法三字第一０

一三一六一０九００號令制定公布「臺北巿社區大學

自治條例」，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

第四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

之：……四、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

者。」故臺北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於一０二年

五月九日廢止後，原授權訂定之收退費基準因失所附

麗而有重行訂定之必要。 

二、依據一０一年六月十一日公布之臺北市社區大學自

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社區大學應依規定辦理收、

退費，不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但經教育局專案

核准者不在此限。前項收、退費標準，由教育局定之。」

於收退費標準訂定考量以下問題： 

（一）為使本收退費標準更符實務需求，俾利各社區大

學有所遵循，另鑑於一０二年發生新北市社區大

學學員落海意外，本府教育局自一０三年起，協

助本市十二所社區大學徵選學員團體意外險承

作廠商，未來將增加收取學員保險費，以保障本

市社區大學學員安全。 

（二）考量原收退費基準並未針對彈性上課週數訂定收

費方式，另社區大學免收學費之優惠課程，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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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學員保證金，惟亦未訂定保證金退費機制。 

三、本標準草案共計十五條，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本標準之收費項目。 

（四）第四條：明定社區大學報名費用。 

（五）第五條：明定社區大學課業費收費基準。 

（六）第六條：明定社區大學雜費收費基準。 

（七）第七條：明定社區大學得依實際需要代收保險

費、材料費、書籍費及其他費用。 

（八）第八條：明定社區大學保證金收費規定。 

（九）第九條：明定社區大學收費內容，均應載明詳

列於各期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並於每期招生

三十日前報教育局核定，俾維護學員權益。 

（十）第十條：明定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勢

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惠減免方案，其項目

及額度，由各社區大學訂定之。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及中

途停課者之退費額度。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各項費用之退費基準。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社區大學應依本標準辦理收、

退費，不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但經教育

局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四）第十四條：明定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或證

明，以備查核。 

（十五）第十五條：明定本標準施行日期。 

四、本案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六一六次

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陳本標準訂定草案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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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

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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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訂定草案 

訂定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 為配合臺北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自一 O 一年六月十一日

起公告施行，該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明定社區大學

收、退費標準，由教育局定之。爰本市原臺北市社區大學

收退費基準應配合自治條例之規定，提高法律位階為自治

規則，爰訂定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北巿社區大學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二、臺北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社區大學

應依規定辦理收、退費，不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

。但經教育局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

收、退費標準，由教育局定之。（第二項）」。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 

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社區大學收費項目如下： 

一  報名費。 

二  課業費。 

三  雜費。 

四  代收代辦費。 

五  保證金。 

明定本標準之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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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報名費每期新臺幣二百元。 一、明定社區大學報名費用。 

二、報名費收費基準參酌原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

費基準第三點之收費額度訂定。 

第五條    課業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  學分費：以十八小時為一學分，每一學分以新

臺幣一千元為上限。 

二  旁聽費：每門課程每次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期中入學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收取學分費，

但應扣除已繳納之旁聽費。 

社區大學得至多開放前兩週課程為免費旁聽。 

 

一、明定社區大學課業費收費基準。 

二、第一項明定社區大學課業費收費基準，分為

學分費與旁聽費。 

三、學分費以十八小時為一學分，每學分一千元

為上限係參酌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第

四點第一款規定，及社區大學現行收費額度

而訂。 

四、第二項明定期中入學者，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收取學分費，並扣除已繳納之旁聽費。查

本市各社區大學現行實務運作，開放至多兩

週課程為免費旁聽，此制度係由本市各社區

大學依其營運規模訂定之，以作為招生行銷

及保障學員加退選之權益；第三週起則應依

規定繳納全額學分費。惟有部分學員於前兩

週以免費旁聽的方式，並於旁聽週結束後甫

報名社大課程，按原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

基準規定以上課比率計算所繳交學分費之方

式，此繳費方式實不符社區大學經營成本且

易助長學員循此途徑而規避繳納全期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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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造成社區大學行政作業困擾，爰酌作

修正。 

五、第三項明定社區大學得至多開放前兩週課程

為免費旁聽。 

第六條    雜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  學員證製證費：初辦及補辦者每次新臺幣

一百元。 

二  游泳池使用費：每三學分新臺幣八百元。 

三  電腦課程電腦維護費：每三學分新臺幣一

千元。 

四  烹飪課程瓦斯電氣費：每三學分新臺幣四

百元。 

五  陶藝課燒窯費：每三學分新臺幣八百元。 

六  冷氣費：每三學分新臺幣二百元。 

前項收費基準，社區大學得依實際學分數

調整之。 

一、明定社區大學雜費收費基準。 

二、社區大學雜費依原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基

準及現行實際使用需求，區分為學員證製證

費、游泳課游泳池使用費、電腦課程電腦維

護費、烹飪課程瓦斯電器費、陶藝課燒窯費、

及冷氣費。 

三、各項雜費收費規定皆按社區大學十八週、三

學分課程計算使用收費基準，社區大學並得

視實際開設課程學分數調整其雜費收費額

度。 

第七條    社區大學得視實際需要，收取下列代收代辦

費：  

一  保險費。  

二  材料費。  

三  書籍費。 

四  其他因進行課程活動所必要者。 

一、明定社區大學得依實際需要代收保險費、材

料費、書籍費及其他費用。 

二、本條各款代收代辦費項目除第一款保險費及

第四款其他因進行課程活動所必要者，餘皆

為原臺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代收代辦費

收費項目。辦理社區大學學員團體意外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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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係考量到社區大學課程屬性多元，除戶

外活動體驗課程頻繁，室內靜態課程，如烹

飪課、體育課、音樂課、語文類課程，亦常

辦理戶外展演、社區服務、期末成果發表活

動，爰一 O 三年度參考各級學校學生團體保

險內容，規劃辦理本市社區大學學員團體意

外險，以增進學員於參加社區大學課程期間

之保障。保險內容包含一百萬元的意外險，

一萬元的醫療險，承保年齡為十五歲至九十

九歲，保險時間為學員參加各期課程期間全

天二十四小時。凡參與社區大學課程之學

員，皆應依本標準之規定投保團體意外險，

所需保費由學員自付。 

三、另考量社區大學尚有可能因辦理校外參訪、

成果展演、社區服務等內容所衍生之代收代

辦項目。除課業費、雜費外，餘課程所需收

取的代收代辦費用皆由授課教師於開課前註

明於招生簡章上周知，俾利學員進行選課。

爰增訂第四款，以符社區大學課程活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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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社區大學得就免收課業費之課程酌收保證

金，並以每學分至多新臺幣五百元為限。 

 

一、明定社區大學保證金收費規定。 

二、按目前實務作法，為維持課程上課品質，社

區大學得就學員免繳納課業費之優惠課程收

取保證金。原臺北社市區大學收退費基準並

無訂定社區大學保證金之收退費規定。為利

社區大學有所依循，及保障學員權益，於本

標準中明定收取保證金以每學分至多新臺幣

五百元為限。 

第九條    社區大學收費內容，應載明於招生簡章或選

課手冊，並於每期招生三十日前報教育局核定。 

明定社區大學收費內容，應載明於各期招生簡章

或選課手冊，並於每期招生三十日前報教育局核

定，俾維護學員權益。 

第十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勢及特殊族

群學員，提供優惠減免方案；其項目及額度，由

各社區大學訂定之。 

為鼓勵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進行終身學習，爰明

定各社區大學得針對前揭學員，提供各項優惠減

免方案。另其項目及額度由各社區大學定之。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者，應於原定開課

日前通知學員，並全額退還學員已繳納之費

用。 

            社區大學中途停課者，除依第十二條規定

不退費者外，應依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繳納

之費用。 

明定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及中途停課者之退費

額度。 

第十二條    各項費用退費基準如下：  

一  報名費：不退費。 

一、明定各項費用之退費基準。 

二、社區大學除報名費及雜費之學員證製證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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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業費：學員於開學二週內辦理課程加退

選，申請退選者全額退費；逾加退選期間

後，於開學第三週內申請退費者退還七

成；於開學第四週起申請退費者不予退

費。但有下列原因並檢具證明者，得依未

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 

(一)死亡。 

(二)重大傷病。 

三  雜費：除學員證製證費不退費外，其餘

項目準用前款規定辦理退費。 

四  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材料、書籍或其他

物品者，全額退還已繳納之費用。保險

費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五  保證金：學員出席課程時數達總時數五

分之四者，保證金應全額退還。 

予退還外，餘課業費及其他雜費則按下述規

定辦理：開學二週內辦理課程加退選期間，

學員所繳納之課業費、雜費可獲全額退還；

第三週起退費七成，第四週起除遇有特殊原

因且檢具證明者得依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

繳費用外，不予退費。 

三、前揭特殊原因，係參酌各社區大學實務，明

定以學員死亡或遇有重大傷病為限，以杜爭

議。 

四、代收代辦費倘未購置材料、書籍或其他物品

者，全額退還已繳納之費用，保險費則依保

險契約約定內容辦理。 

五、倘學員出席該課程時數達總時數五分之四

者，保證金應予全額退還。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應依本標準辦理收、退費，不得

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但經教育局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重申臺北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社區大學應依本標準辦理收、退費，不

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用。但經教育局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社區大學依本標準辦理收、退費，應開立

收據或證明，以備查核。 

明定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或證明，以備查核，

以利會計之審查作業。 

第十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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